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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67   证券简称：安诺其   公告编号：2017-028 

上海安诺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蓬莱西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少数股东股权的公告 

 

特别提示： 

1、本次收购股权资产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会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2、本次收购股权资产事宜在董事会审议权限之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交易概述 

（一）交易基本情况： 

2017年4月26日，上海安诺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与子公司蓬莱西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蓬莱西港”或“目标公司”）的少数

股东山东纯久水处理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纯久”）签署了《蓬莱西港环

保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蓬莱西港系本公

司的控股子公司，注册资本2000万元，其中本公司持股60%，山东纯久持股30%。现公

司以现金方式收购山东纯久持有的蓬莱西港30%股权，股权转让价格为550万元。另外，

山东纯久尚未履行全部的出资义务，其认缴注册资本为600万元，实缴注册资本300万

元，经本公司与山东纯久协商一致，此部分尚未履行的出资金额300万元自股权转让协

议生效起，由本公司代为履行。 

本次股权转让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形。 

（二）董事会审批情况： 

2017年4月25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控股子

公司蓬莱西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的的议案》。 

目标公司另一少数股东蓬莱市北沟城镇综合开发有限公司（持有目标公司10%股

份）同意山东纯久向本公司转让其在目标公司合计持有的30%的股权，蓬莱市北沟城镇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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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开发有限公司确认放弃对该部分转让权利的优先受让权。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山东纯久水处理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住所：烟台开发区长江路212号内601、602、603号 

法定代表人姓名：王顺强 

注册资本：人民币5,080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环保工程、水处理工程、市政工程的施工，建筑劳务分包，以自有资产

从事国家产业政策允许的投资，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环境影响评价，水处理工程设

计及技术咨询，水处理设备设计、制造、销售、安装、调试、维护（制造项目仅限分支

机构经营），水处理设备配件加工、销售（加工项目仅限分支机构经营）。（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山东纯久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

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注册号：370684200029338 

名称：蓬莱西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山东省蓬莱市北沟镇港里村 

法定代表人姓名：王敬敏 

注册资本：贰仟万元整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节能环保技术研究，技术咨询；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本次交易前，蓬莱西港的股权结构为： 

股东名称 持有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实缴注册资本（万元） 

上海安诺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200 60% 1200 

山东纯久水处理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600 30%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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蓬莱市北沟城镇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200 10% 200 

合计 2000 100% 1700 

（二）经营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7 年 3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7,088,676.41 18,349,963.90 

负债总额 488,534.39 1,604,292.22 

应收账款 -- -- 

净资产 16,600,142.02 16,745,671.68 

项目 2017 年 1-3 月 2016 年度 

营业收入 -- -- 

营业利润 -194,157.16 -326,825.33 

净利润 -145,529.66 -245,119.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1,056.95 -644,767.42 

注1 
:2016年度数据已经众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2017年一季度数据未经审计。 

本次交易标的为山东纯久持有蓬莱西港的30%股权，该标的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

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亦不存在查封、

冻结等司法措施，本次收购事项亦不存在债权债务转移等情形。 

公司不存在为蓬莱西港提供担保、委托其理财、以及蓬莱西港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

情况。 

四、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上海安诺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山东纯久水处理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一）股权转让价格及价款的支付方式 

1、乙方将其持有的目标公司30%的股权作价550万元转让给甲方，甲方同意以此价

格受让该股权。 

2、甲方分两次向乙方支付股权转让款： 

（1）甲方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转让款人民币3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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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剩余转让款人民币250万元，甲方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股权变更登记完成之日

起3日内向乙方一次性付清。 

（二）声明和保证 

1、乙方保证其为本协议第一条所转让股权的唯一所有权人。 

2、乙方声明：作为目标公司股东其认缴的目标公司注册资本额为600万元，截至本

协议签署之日，其已向目标公司实缴300万元注册资本。 

3、乙方保证其在本协议项下拟转让的股权未设定任何（包括但不限于）质押等权

利限制，且上述股权不涉及任何纠纷或者争议。 

4、甲方保证按本合同第二条所约定方式支付股权转让款。 

（三）有关股东权利义务 

1、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乙方不再享有其在本协议项下拟转让部分股权所对应的

目标公司股东权利同时不再履行该部分股东义务。 

2、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甲方享有其在本协议项下拟受让目标公司股权所对应的

股东权利并履行股东义务。必要时，乙方应协助甲方行使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包

括以乙方名义签署相关文件。 

3、各方确认：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乙方尚未履行的300万元出资义务由甲方履行，

乙方不需再履行任何出资义务或承担债务。 

（四）协议生效的条件和日期 

1、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盖章且乙方收到首笔叁佰万元股权转让款之日起生效。 

2、未尽事宜双方可签订补充合同、会议纪要、备忘录等书面文件，经双方签署的

具有合同内容的文件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五、本次收购股权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通过本次对少数股东股权的收购，公司将持有蓬莱西港90%股权，有利于进一步加

强对控股子公司的管理，提升子公司的经营质态，符合公司的整体发展战略。本次交易

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造成重大影响，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

化。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2、《蓬莱西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3、《蓬莱市政府关于采用PPP模式建设、运营北沟镇工业污水处理厂投资方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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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请示的批复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安诺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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